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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商品房
车位销售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和个人：
为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销售行为，保护购房人和物业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加快车位库存去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我市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租售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 本市市区范围内房地产开发的商品房小区项目的车位销售、租赁适用本通知规定。
2、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筑区划内的车位，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后，可按照规定进行销售或租赁。车位应首先满足本小区业主（含单位和个人）需要，车位不得销售给该项目购房人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在满足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的购买和承租需要并提前七日向业主公示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人可以临时按月将剩余车位、车库出租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3、 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和个人的车位销售行为纳入商品房销售管理，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4、 房地产开发企业首次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时，应当将该项目车位规划配置情况在商品房预售方案中明确，规划的车位按住宅、商业等规划配置比例分别列出，并在销售现场及建筑区划内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5、 车位办理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根据建筑区划内住宅车位规划配置比例进行销售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一）住宅车位规划配置比例大于1:1时，一套房屋最多可以同时购买两个车位。
（二）住宅车位规划配置比例小于等于1:1时，一套房屋只能购买一个车位。
（三）属非住宅配套车位的，业主购买的车位数量的比例，不得超过所持有的非住宅建筑面积占本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建筑总面积的比例。
6、 车位申请现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车位及配套商品房均应办理现售手续，分期办理的，按最后一期办理时间计算，经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车位销售信息和情况在该项目所在地显著位置公示3个月仍未能全部售出的，对剩余未售出的车位，该项目购房人可以购买不超过3个车位（含预售阶段已购买车位）。
7、 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买卖合同中应当注明购房人已经购买该项目房屋的具体房号及房屋所有权证号或者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编号。
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购房人已签订了车位或车库买卖合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应当同时解除车位或车库买卖合同。
8、 购房人购买的车位，经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后可依法销售、赠与及以其他方式进行转让、抵押，但受让人应当为本项目其他购房人。
9、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方案及销售现场中应明确车位销售和租赁比例，合理确定用于租赁的车位范围和数量，并在项目销售方案予以注明。
业主可根据需要承租车位，租赁当事人应当依法办理租赁登记备案，在承租期内，承租业主拥有承租车位的优先购买权。
10、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县可以参照执行。本《通知》发布前，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已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可以按原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已签订车位、车库买卖合同且缴纳契税的，可以按原规定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或者办理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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